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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邹平市公安局办
结的“2.11某某村故意伤害
案”充分体现了枫桥经验的
引领作用，2023 年 2 月 11
日，邹平市好生办事处某某
村发生一起多人打架的案
件，当事人刘某有四个儿
女，老大老四是女儿，老二

老三是儿子，四个儿女组成
的家庭因赡养老人问题素
有矛盾。正值大年初二，大
女儿小女儿两家人前往刘
某的住处拜年，因家庭琐事
与在场的大儿子小儿子两
家人发生了口角，进而发生
11人的肢体冲突，导致 9人

受伤，1辆车辆被损坏。本案
涉案人员众多，人员关系复
杂，矛盾积怨很深且越演越
烈，信访压力巨大，如处置
不当会造成社会矛盾的激
化、引发不良的社会影响，
甚至会发生重大恶性案件。

枫桥经验引领 案结事了人和
———以“2.11某某村故意伤害案”为例谈“枫桥经验”在行政案件办理中的应用

阴晚报记者 杨 屾 通讯员 杨 辉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呈现高速
发展的态势，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复
杂多变的社会矛盾和纠纷，而人民
群众普遍维权意识增强，渴望通过
法律解决问题，对公安机关的执法
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与要求。行
政案件办理作为公安机关直接服务
群众、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环节，其
办理质效直接关系到公安机关的执
法公信力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
枫桥经验在行政案件办理中的引领
指导作用，正是回应人民群众期待
和提高执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

枫桥经验，是一种以人
民为中心、慎抓不捕、化解
矛盾、促进和谐的工作理
念，是一种追求法律、公理、
常情有机统一的工作方式，
是一种让人民群众直观感
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方法。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

展，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
必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
战与要求，然而，无论时代
如何变迁，以人民为中心的
工作导向始终不变。公安机
关应当注重发挥枫桥经验
的引领指导作用，不断创新
办案方式，积极运用调解、

协商等方式化解矛盾处结
案件，不断提高执法质效，
不断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打
造出枫桥式执法新模式，真
正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
个案件处理中都能感受到
公平正义。

不断创新 打造枫桥式执法模式

在查清事实和释法说
理的基础上，办案机关深刻
把握枫桥经验内涵，并没有
机械地执行处罚条款，而是
决定对 10名违法人员“慎
罚不罚，教育为主，依靠群
众，多元调解”。办案机关迅
速调集有效的社会资源，及
时发挥主导作用，先后组织

当事人亲属、村委会、人民
调解员、司法部门、政府综
治办等群众力量，充分联合
社会资源，形成多方调处合
力。经过先后两次、累计长
达 20 个小时的调解工作，
双方最终达成谅解，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其中当事人亲
属、人民调解员等群众力量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
用，本案的成功办结，就是
枫桥经验在行政案件办理
中的生动实践，真正做到了
“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和
法理情的有机结合，赢得了
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高
度赞扬。

依靠群众 多元化解矛盾

案件发生后，办案机关
加班加点地询问了 30余份
笔录材料，委托了 7人的伤
情鉴定及物价鉴定，及时查
清了事实，就案件的违法事
实进行了集体商议，并在法
制部门的指导下作出法律
评价：本案发生于农历正月
初二，大女儿小女儿两家人
向父亲刘某拜年的行为属
于社会公序良俗，法律应予
以支持与保护。

大儿子虽然提供住处
并赡养刘某，但其无权代表
刘某对两个女儿进行驱赶，
且大儿子采取拖拽、泼水等
方式进行驱赶更是激化了

双方冲突，属于过错一方。
在驱赶的整个冲突过程中，
大儿子、小儿子一方与大女
儿、小女儿一方均不能保持
冷静克制，尤其小女婿更是
说出“有本事打我”的挑拨
性词语，进而发生了互殴行
为并打砸车辆，均具有一定
过错。

综上所述，双方共计 10
人分别构成故意伤害他人
和故意损毁财物的行政违
法行为。在充分听取双方当
事人的陈述申辩后，由办案
民警与公职律师共同予以
答复。

针对大儿子“打架地点

为其家中，系女婿一方前来
闹事”申辩意见，法制民警
举例说明不动产所有权与
生活安宁权的区别，刘某住
处的所有权虽属于大儿子，
但是该住处的使用权和生
活安宁权现属于刘某，而不
是大儿子，因此大儿子辩称
的意见不予采纳。针对小女
婿构成正当防卫的辩解，法
制民警举例说明了正当防
卫的内涵，结合本案解释了
正当防卫与防卫挑拨、互殴
的区别，与小女儿一方也达
成了法律共识。

释法说理 达成法律共识

“2.11某某村故意伤害案”


